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47號

原      告  尤楷勛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威伯律師

複  代理人  李詩涵律師

被      告  王桂園  

            况開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被      告  朱麗芳  

            大展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鑑欽  

訴訟代理人  邱國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桂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桂園負擔十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萬元為被告王桂園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桂園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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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王桂園、

况開元（下與王桂園合稱王桂園等2人）、朱麗芳（下與王

桂園等2人合稱王桂園等3人）、大展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

展公司，並與朱麗芳合稱朱麗芳等2人，另與王桂園等3人合

稱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王桂園

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

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

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

付範圍內免為給付（見本院卷二第392頁），核係基於同一

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王桂園於民國110年間，授權況開元委託大展公

司出售臺北市○○區○○段0○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

北市○○區○○○○街000巷00號3樓，權利範圍全部，下稱

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同小段884、958建號建物（權利

範圍均101/10000），暨其坐落之同小段1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94/10000，下稱系爭土地，並與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

合稱系爭不動產），並由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擔任承辦人。

詎王桂園等3人竟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

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致伊陷於

錯誤，乃於110年5月7日與代理王桂園之况開元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金1,460萬

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嗣伊僱工拆除天花板裝飾隔層

後，始發現上開瑕疵，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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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園等3人連帶賠償3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

求減少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3

00萬元，再備位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

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賠償300萬元。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

等2人連帶賠償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王桂園等3人應

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

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

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

內免為給付；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王桂園2人辯以：伊等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交付由訴

外人尚昕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

日出具之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測試報告（下稱系爭甲報

告）予原告，且況開元於102年間向訴外人王君豪購買系爭

不動產後，王君豪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點交系爭不

動產，系爭不動產登記在王桂園名下後，王桂園並未再對系

爭建物進行裝潢，伊等不知系爭建物有鋼筋裸露、鏽蝕、水

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且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至

現場看屋數次，亦未察覺，伊等並無刻意隱匿上情，自不構

成詐欺侵權行為。又系爭建物乃76年間建成，氯離子含量於

0.6公斤/立方公尺以下即符合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而系爭

甲報告之測試結果顯示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並未逾上開標

準，且系爭不動產交屋之際，並未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

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王桂園自無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況

原告於110年間拆除系爭建物天花板後，已發現系爭建物有

滲漏水瑕疵，並於同年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刑事告訴，將該

瑕疵通知王桂園，卻於112年6月30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始就

該部分主張減少價金，已罹於民法第365條規定之6個月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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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另原告主張上開瑕疵在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前已然存

在，原告自不得請求王桂園負不完全給付之責等語。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朱麗芳等2人則以：原告前係經訴外人台灣房屋內湖特許加

盟店即興富金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房屋）之員工

即訴外人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朱麗芳並未參與帶看之過

程。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賣方有交付系爭甲報告予原告閱

覽，又原告自承乃拆除天花板裝潢後始發現有鋼筋裸露、鏽

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朱麗芳確實並不知情，亦無

可能就此進行調查，並無故意隱匿上情或違反注意義務之情

事。另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非屬於保護

他人之法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大展公司前於102年間受王君豪委託出售系爭不動產，嗣經

大展公司仲介，由况開元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

契約（如本院卷二第239至279頁所示），由况開元向王君豪

購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並於不動產

標的現況說明書約定同意檢測海砂屋（氯離子），檢測結果

若超出標準值，則合約作廢，王君豪、况開元並在不動產標

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61頁所示）簽名、用印。况

開元遂委託尚昕公司就系爭建物進行硬固混凝土氣離子含量

試驗，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系爭甲報告（如本院卷

一第114頁所示）。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

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

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

園。

㈡、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

（承辦人為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况開元於11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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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

院卷二第219、235頁所示，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大展公

司於110年2月18日製作大湖新銳天下邊間三樓成屋不動產說

明書【如本院卷一第78至113頁所示（含系爭現況說明

書），下稱系爭不動產說明書】。訴外人即原告之母簡玉筑

於110年5月4日，經台灣房屋之員工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

張獻云並提供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予簡玉筑閱覽，原告於同年

月7日在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上簽名。

㈢、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如本院卷一第56至73頁所示），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

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即訴外人張順澤於簽約

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

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

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

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

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嗣原告於110年5月16日

授權簡玉筑處理後續事宜，簡玉筑於同日與王桂園之代理人

况開元簽立增補契約（如本院卷一第75頁所示）。

㈣、况開元、朱麗芳係於110年5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始

第一次見到原告、簡玉筑。

㈤、王桂園與原告於110年5月7日簽定借屋裝修協議書（如本院

卷二第113頁所示），約定借屋狀修日期為110年6月11日，

後原告取消借屋裝修，並於系爭增補契約約定須於110年7月

2日（含）前完成過戶。嗣原告與王桂園實際於110年7月1日

交屋時，原告之代理人張獻云收受系爭甲報告原本，嗣張獻

云交付簡玉筑，簡玉筑再交付原告收執。

㈥、簡玉筑於110年7月15日委託訴外人正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中

正土木實驗室（台北）就系爭建物進行氯離子含量檢測，經

該實驗室於110年7月22日出具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如本院

卷一第124至127頁所示，下稱系爭乙報告）。

㈦、原告於110年7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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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

况開元，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

達王桂園、大展公司。大展公司於110年8月5日寄發內湖週

美郵局存證號碼000099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298至310

頁所示）予原告，副本寄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台灣房

屋，嗣已送達原告。

㈧、簡玉筑前因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情事，對王桂園、况

開元、朱麗芳提起詐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

號為不起訴處分，嗣簡玉筑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下稱高檢署）發回士林地檢署續行偵查，士林地檢署檢察

官於112年6月1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

簡玉筑聲請再議，經高檢署於112年8月1日以112年度上聲議

字第6260號駁回再議聲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

文。惟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

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王桂園

等3人有故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

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之行為云云，為被告

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王桂園係於同年7月1日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

執事項㈢、㈤），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鑑定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及系爭建物是否存有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經該會鑑定結果略以：系

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

尺，已超過歷次之國家標準值，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

物，對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又系爭建物存有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分布位置分散各處，如客

廳平頂、主臥室平頂、浴室平頂、廚房平頂、走道平頂等。

依系爭建物存有上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

外觀現況樣態，研判存在之時間應有10年以上，亦即於110

年7月1日交屋之前即已存在等情，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

報告（下稱系爭丙鑑定報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

置於卷外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6、7、10、11頁、本院卷二第

413頁），堪認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

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

滲漏水之情形。

　⒉惟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

產，况開元於同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現況說明書，

嗣况開元於同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

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

因代書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

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

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

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

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參諸塗改後

之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2項記載：「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

量檢測情事？有☑」（見本院卷二第76頁）；又證人即承辦

系爭買賣契約之地政士張順澤於本院到庭證稱：系爭現況說

明書有修改的部分都是伊在簽約的當時修改的，因為伊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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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對屋況的敘述後，發現原本的現況說明書內容有誤植，

所以幫忙修改，並經兩造簽名確認，項目第32項部分，原來

的氯離子含量檢測本來是勾選無，但簽約過程中，賣方在交

付權狀時有氯離子測試報告即系爭甲報告夾在權狀裡面，所

以才從無修改成有，當天當場就交付給原告、原告之母簡玉

筑、買方仲介張獻云審閱，因為該檢測報告的平均數值符合

83年以前的含量限制，是難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4至3

25頁），足見原告對於系爭甲報告所載之混凝土氯離子含

量，知之甚詳，是原告以王桂園等3人未提供系爭甲報告供

其審閱為由，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過高之舉措，及朱麗芳有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

云，均非可採。

　⒊至系爭現況說明書固記載：第36項「樑柱部分有無顯見間隙

裂痕？無☑」、第37項「房屋鋼筋有無裸露？無☑」、第39

項「有無滲漏水狀況？無☑」（見本院卷二第76頁），惟原

告自承其係於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

系爭建物樑柱有多處間隙裂縫、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

落、滲漏水痕跡（見本院卷一第23頁），並有現場照片足考

（見本院卷一第116至122頁），可見上開瑕疵並非肉眼一望

即可查知。再參諸原告提出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

層後發現沾有疑似防水針劑之報紙，該報紙出刊日期為102

年7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然況開元前於102年5月

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

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

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

君豪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

03年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

動產點交予王桂園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㈠），可知王桂園實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占有系爭

不動產，難認上開報紙係王桂園等2人所放置，則原告執此

主張王桂園等2人於102年7月間已知悉系爭建物存有前揭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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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事，並故意在系爭現

況說明書為上開不實之記載云云，不足為採。

　⒋另審諸產權調查表注意重點說明第4項：「建物瑕疵情形，

仲介人員依通常程序之檢查可由肉眼判別者」（見本院卷一

第86頁），而系爭建物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

水等情形，需經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得發

現，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已如前述，尚難認朱麗芳有何

查知上開情事之可能，是原告以系爭建物客觀上存有前揭瑕

疵為由，主張朱麗芳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亦非可取。

　⒌此外，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認定王桂園等3人有何故意隱

匿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

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之舉措，亦不足以認定朱麗芳有何

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之情事，則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

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188

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

麗芳等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均非有據。

㈡、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

本文定有明文。又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

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

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

73年台上字第117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

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

形，已認定如前，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

1.2166公斤/立方公尺，必然造成鋼筋生鏽甚至腐融，腐融

後不但使鋼筋有效斷面減少，且其腐蝕後之體積膨脹，會擠

壓混凝土保護層，致混凝土表層崩落且鋼筋裸露，損害結構

體，對系爭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乙節，亦經臺北市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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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鑑定明確在卷（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8、9頁），足認系

爭建物確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致混凝土表層崩落、鋼

筋裸露，而影響結構安全之情形。另衡諸一般社會通念，混

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

水之房屋，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之競爭力較為薄弱，降低一般

人之交易意願，致減少其經濟價值，則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

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

情事，自屬有減少其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物之瑕疵無疑。

　⒉至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

因，係其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而系爭甲報告檢

測時，系爭建物並無滲漏水之情形，系爭甲報告較為可採云

云。查系爭甲報告雖載有略以：系爭建物之試體樣品編號

1、2、3之氯離子含量分別0.522公斤/立方公尺、0.591公

斤/立方公尺、0.566公斤/立方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4

頁），惟系爭甲報告之取樣日期為102年5月29日，距離系爭

買賣契約簽立時點，已相隔近8年，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

子含量於此段期間，是否發生變化，顯有未明，自難逕採為

有利於王桂園之認定。又系爭建物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

已存在滲漏水情形，業如前述，則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

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

滲漏水所致云云，尚非可採。

㈢、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

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

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

文。是於特定物買賣之情形，除因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外，

買受人就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情形，得於解除契

約、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等權利中，擇一行使。次按買

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

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

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

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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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

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

在（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72

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91號裁判意旨參照）。故買受人因

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

付之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經查：

　⒈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

水泥剝落之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

段規定請求減少系爭買賣契約之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溢付之價金，洵屬有據。

　⒉王桂園抗辯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

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等語。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

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

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不能即知之瑕

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

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

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

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項、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

　⑴原告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之情事

後，隨即於同年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

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

人况開元以為通知，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

年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雖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㈦），惟上開存證信函中並未敘及系爭建物有滲漏

水瑕疵乙節，有該存證信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5

頁）。

　⑵又原告於110年10月15日以王桂園等3人未據實告知系爭建物

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外露、生鏽、牆壁龜裂、

滲漏水等瑕疵為由，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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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詐欺取財罪之告訴，嗣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

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同年月27日

送達王桂園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偵查全案卷宗確認

無訛。參諸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已明確記載：原告主張系爭建

物樑柱多處有間隙裂縫、鋼筋裸露、牆面水泥剝落及滲漏水

痕跡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可認原告於110年10月

間，對王桂園等3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時，已就系爭建物存

有滲漏水瑕疵為通知，王桂園至遲於111年4月27日收受上開

不起訴處分書時，已受領該瑕疵通知。惟原告遲至112年6月

30日（見本院卷一第10頁民事起訴狀之本院收文章戳印），

始針對系爭建物之滲漏水瑕疵，對王桂園行使瑕疵擔保之減

少價金請求權，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6至

21頁），是王桂園辯稱原告就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部分，

其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消滅等語，尚非無

據。故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即不得行使減

少價金請求權。

　⒊經本院就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因原告不得就滲漏水瑕疵行使減少

價金請求權，以下即不再就該部分瑕疵為論述）所致價值減

損乙節，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其鑑定結果略以：經

以系爭不動產附近3個相似案例比較分析後，系爭不動產於1

10年5月7日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又系爭建物之混

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因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愈高時，與鋼筋之化學反應愈強，鋼筋生鏽腐蝕

之跡象愈明顯，鋼筋之有效斷面必然減少，換言之，造成房

屋之損害或影響房屋之結構安全愈大，故考量汙名化價值減

損時，其減損百分比必然較大。經蒐集類似案例以比較法估

算後，系爭不動產汙名化價值減損金額為146萬3,245元，又

修繕補強上開瑕疵之費用為27萬6,000元，亦屬系爭不動產

價值減損之範圍等語，有系爭丙報告足考（見系爭丙報告第

9至11至13、17頁），由上可知，系爭不動產於系爭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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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成立時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因存有混凝土氯離

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而造成之價

值減損為173萬9,245元（計算式：146萬3,245元＋27萬6,00

0元＝173萬9,245元），是系爭不動產存有上開瑕疵之價格

應為1,227萬4,961元（計算式：1,401萬4,206元－173萬9,2

45元＝1,227萬4,96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上開瑕疵造成價

格減損之比例為12.41％（計算式：173萬9,245元÷1,401萬

4,206元＝0.1241，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故系爭

不動產於110年5月7日買賣時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

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瑕疵之價值差額占系爭不動產

無該部分瑕疵應有價值之比例即瑕疵減損價值比率為12.4

1％，再以系爭買賣契約總價1,460萬元計算，應認原告就上

開瑕疵得請求減少價金之金額為181萬1,860元（計算式：1,

460萬元×12.41％＝181萬1,860元），是原告備位請求王桂

園返還溢領之價金在181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非有理。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8

月7日送達王桂園，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4

頁），王桂園經此請求後，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

告就其得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

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給付1

81萬1,860元，及自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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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王桂園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

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分別酌定相當金

額，宣告得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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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47號
原      告  尤楷勛  


訴訟代理人  林威伯律師
複  代理人  李詩涵律師
被      告  王桂園  
            况開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被      告  朱麗芳  
            大展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鑑欽  
訴訟代理人  邱國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桂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桂園負擔十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萬元為被告王桂園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桂園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王桂園、况開元（下與王桂園合稱王桂園等2人）、朱麗芳（下與王桂園等2人合稱王桂園等3人）、大展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展公司，並與朱麗芳合稱朱麗芳等2人，另與王桂園等3人合稱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王桂園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見本院卷二第392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王桂園於民國110年間，授權況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臺北市○○區○○段0○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3樓，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同小段884、95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均101/10000），暨其坐落之同小段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4/10000，下稱系爭土地，並與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合稱系爭不動產），並由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擔任承辦人。詎王桂園等3人竟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致伊陷於錯誤，乃於110年5月7日與代理王桂園之况開元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金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嗣伊僱工拆除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上開瑕疵，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賠償3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300萬元，再備位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賠償300萬元。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等2人連帶賠償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王桂園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王桂園2人辯以：伊等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交付由訴外人尚昕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之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測試報告（下稱系爭甲報告）予原告，且況開元於102年間向訴外人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後，王君豪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點交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登記在王桂園名下後，王桂園並未再對系爭建物進行裝潢，伊等不知系爭建物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且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至現場看屋數次，亦未察覺，伊等並無刻意隱匿上情，自不構成詐欺侵權行為。又系爭建物乃76年間建成，氯離子含量於0.6公斤/立方公尺以下即符合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而系爭甲報告之測試結果顯示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並未逾上開標準，且系爭不動產交屋之際，並未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王桂園自無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況原告於110年間拆除系爭建物天花板後，已發現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並於同年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刑事告訴，將該瑕疵通知王桂園，卻於112年6月30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始就該部分主張減少價金，已罹於民法第365條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另原告主張上開瑕疵在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前已然存在，原告自不得請求王桂園負不完全給付之責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朱麗芳等2人則以：原告前係經訴外人台灣房屋內湖特許加盟店即興富金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房屋）之員工即訴外人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朱麗芳並未參與帶看之過程。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賣方有交付系爭甲報告予原告閱覽，又原告自承乃拆除天花板裝潢後始發現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朱麗芳確實並不知情，亦無可能就此進行調查，並無故意隱匿上情或違反注意義務之情事。另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非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大展公司前於102年間受王君豪委託出售系爭不動產，嗣經大展公司仲介，由况開元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如本院卷二第239至279頁所示），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並於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約定同意檢測海砂屋（氯離子），檢測結果若超出標準值，則合約作廢，王君豪、况開元並在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61頁所示）簽名、用印。况開元遂委託尚昕公司就系爭建物進行硬固混凝土氣離子含量試驗，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系爭甲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14頁所示）。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園。
㈡、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承辦人為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况開元於110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19、235頁所示，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大展公司於110年2月18日製作大湖新銳天下邊間三樓成屋不動產說明書【如本院卷一第78至113頁所示（含系爭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不動產說明書】。訴外人即原告之母簡玉筑於110年5月4日，經台灣房屋之員工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張獻云並提供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予簡玉筑閱覽，原告於同年月7日在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上簽名。
㈢、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如本院卷一第56至73頁所示），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即訴外人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嗣原告於110年5月16日授權簡玉筑處理後續事宜，簡玉筑於同日與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簽立增補契約（如本院卷一第75頁所示）。
㈣、况開元、朱麗芳係於110年5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始第一次見到原告、簡玉筑。
㈤、王桂園與原告於110年5月7日簽定借屋裝修協議書（如本院卷二第113頁所示），約定借屋狀修日期為110年6月11日，後原告取消借屋裝修，並於系爭增補契約約定須於110年7月2日（含）前完成過戶。嗣原告與王桂園實際於110年7月1日交屋時，原告之代理人張獻云收受系爭甲報告原本，嗣張獻云交付簡玉筑，簡玉筑再交付原告收執。
㈥、簡玉筑於110年7月15日委託訴外人正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中正土木實驗室（台北）就系爭建物進行氯離子含量檢測，經該實驗室於110年7月22日出具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24至127頁所示，下稱系爭乙報告）。
㈦、原告於110年7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大展公司於110年8月5日寄發內湖週美郵局存證號碼000099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298至310頁所示）予原告，副本寄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台灣房屋，嗣已送達原告。
㈧、簡玉筑前因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情事，對王桂園、况開元、朱麗芳提起詐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嗣簡玉筑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發回士林地檢署續行偵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6月1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簡玉筑聲請再議，經高檢署於112年8月1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6260號駁回再議聲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故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之行為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王桂園係於同年7月1日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㈤），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及系爭建物是否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經該會鑑定結果略以：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已超過歷次之國家標準值，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對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又系爭建物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分布位置分散各處，如客廳平頂、主臥室平頂、浴室平頂、廚房平頂、走道平頂等。依系爭建物存有上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外觀現況樣態，研判存在之時間應有10年以上，亦即於110年7月1日交屋之前即已存在等情，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下稱系爭丙鑑定報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置於卷外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6、7、10、11頁、本院卷二第413頁），堪認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
　⒉惟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况開元於同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現況說明書，嗣况開元於同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參諸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2項記載：「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檢測情事？有☑」（見本院卷二第76頁）；又證人即承辦系爭買賣契約之地政士張順澤於本院到庭證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修改的部分都是伊在簽約的當時修改的，因為伊詢問賣方對屋況的敘述後，發現原本的現況說明書內容有誤植，所以幫忙修改，並經兩造簽名確認，項目第32項部分，原來的氯離子含量檢測本來是勾選無，但簽約過程中，賣方在交付權狀時有氯離子測試報告即系爭甲報告夾在權狀裡面，所以才從無修改成有，當天當場就交付給原告、原告之母簡玉筑、買方仲介張獻云審閱，因為該檢測報告的平均數值符合83年以前的含量限制，是難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4至325頁），足見原告對於系爭甲報告所載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知之甚詳，是原告以王桂園等3人未提供系爭甲報告供其審閱為由，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之舉措，及朱麗芳有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系爭現況說明書固記載：第36項「樑柱部分有無顯見間隙裂痕？無☑」、第37項「房屋鋼筋有無裸露？無☑」、第39項「有無滲漏水狀況？無☑」（見本院卷二第76頁），惟原告自承其係於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系爭建物樑柱有多處間隙裂縫、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痕跡（見本院卷一第23頁），並有現場照片足考（見本院卷一第116至122頁），可見上開瑕疵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再參諸原告提出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發現沾有疑似防水針劑之報紙，該報紙出刊日期為102年7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然況開元前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園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王桂園實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占有系爭不動產，難認上開報紙係王桂園等2人所放置，則原告執此主張王桂園等2人於102年7月間已知悉系爭建物存有前揭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事，並故意在系爭現況說明書為上開不實之記載云云，不足為採。
　⒋另審諸產權調查表注意重點說明第4項：「建物瑕疵情形，仲介人員依通常程序之檢查可由肉眼判別者」（見本院卷一第86頁），而系爭建物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需經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得發現，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已如前述，尚難認朱麗芳有何查知上開情事之可能，是原告以系爭建物客觀上存有前揭瑕疵為由，主張朱麗芳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亦非可取。
　⒌此外，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認定王桂園等3人有何故意隱匿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之舉措，亦不足以認定朱麗芳有何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之情事，則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等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均非有據。
㈡、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已認定如前，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必然造成鋼筋生鏽甚至腐融，腐融後不但使鋼筋有效斷面減少，且其腐蝕後之體積膨脹，會擠壓混凝土保護層，致混凝土表層崩落且鋼筋裸露，損害結構體，對系爭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乙節，亦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明確在卷（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8、9頁），足認系爭建物確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致混凝土表層崩落、鋼筋裸露，而影響結構安全之情形。另衡諸一般社會通念，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房屋，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之競爭力較為薄弱，降低一般人之交易意願，致減少其經濟價值，則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事，自屬有減少其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物之瑕疵無疑。
　⒉至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其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而系爭甲報告檢測時，系爭建物並無滲漏水之情形，系爭甲報告較為可採云云。查系爭甲報告雖載有略以：系爭建物之試體樣品編號1、2、3之氯離子含量分別0.522公斤/立方公尺、0.591公斤/立方公尺、0.566公斤/立方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4頁），惟系爭甲報告之取樣日期為102年5月29日，距離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點，已相隔近8年，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於此段期間，是否發生變化，顯有未明，自難逕採為有利於王桂園之認定。又系爭建物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已存在滲漏水情形，業如前述，則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云云，尚非可採。
㈢、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於特定物買賣之情形，除因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外，買受人就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情形，得於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等權利中，擇一行使。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91號裁判意旨參照）。故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經查：
　⒈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請求減少系爭買賣契約之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溢付之價金，洵屬有據。
　⒉王桂園抗辯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等語。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項、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之情事後，隨即於同年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以為通知，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雖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惟上開存證信函中並未敘及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乙節，有該存證信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
　⑵又原告於110年10月15日以王桂園等3人未據實告知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外露、生鏽、牆壁龜裂、滲漏水等瑕疵為由，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告訴，嗣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同年月27日送達王桂園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偵查全案卷宗確認無訛。參諸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已明確記載：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樑柱多處有間隙裂縫、鋼筋裸露、牆面水泥剝落及滲漏水痕跡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可認原告於110年10月間，對王桂園等3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時，已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為通知，王桂園至遲於111年4月27日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時，已受領該瑕疵通知。惟原告遲至112年6月30日（見本院卷一第10頁民事起訴狀之本院收文章戳印），始針對系爭建物之滲漏水瑕疵，對王桂園行使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請求權，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6至21頁），是王桂園辯稱原告就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消滅等語，尚非無據。故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即不得行使減少價金請求權。
　⒊經本院就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因原告不得就滲漏水瑕疵行使減少價金請求權，以下即不再就該部分瑕疵為論述）所致價值減損乙節，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其鑑定結果略以：經以系爭不動產附近3個相似案例比較分析後，系爭不動產於110年5月7日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因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愈高時，與鋼筋之化學反應愈強，鋼筋生鏽腐蝕之跡象愈明顯，鋼筋之有效斷面必然減少，換言之，造成房屋之損害或影響房屋之結構安全愈大，故考量汙名化價值減損時，其減損百分比必然較大。經蒐集類似案例以比較法估算後，系爭不動產汙名化價值減損金額為146萬3,245元，又修繕補強上開瑕疵之費用為27萬6,000元，亦屬系爭不動產價值減損之範圍等語，有系爭丙報告足考（見系爭丙報告第9至11至13、17頁），由上可知，系爭不動產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時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因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而造成之價值減損為173萬9,245元（計算式：146萬3,245元＋27萬6,000元＝173萬9,245元），是系爭不動產存有上開瑕疵之價格應為1,227萬4,961元（計算式：1,401萬4,206元－173萬9,245元＝1,227萬4,96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上開瑕疵造成價格減損之比例為12.41％（計算式：173萬9,245元÷1,401萬4,206元＝0.1241，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故系爭不動產於110年5月7日買賣時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瑕疵之價值差額占系爭不動產無該部分瑕疵應有價值之比例即瑕疵減損價值比率為12.41％，再以系爭買賣契約總價1,460萬元計算，應認原告就上開瑕疵得請求減少價金之金額為181萬1,860元（計算式：1,460萬元×12.41％＝181萬1,860元），是原告備位請求王桂園返還溢領之價金在181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理。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8月7日送達王桂園，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4頁），王桂園經此請求後，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其得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及自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王桂園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宣告得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47號
原      告  尤楷勛  

訴訟代理人  林威伯律師
複  代理人  李詩涵律師
被      告  王桂園  
            况開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被      告  朱麗芳  
            大展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鑑欽  
訴訟代理人  邱國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桂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桂園負擔十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萬元為被告王桂園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桂園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王桂園、
    况開元（下與王桂園合稱王桂園等2人）、朱麗芳（下與王
    桂園等2人合稱王桂園等3人）、大展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
    展公司，並與朱麗芳合稱朱麗芳等2人，另與王桂園等3人合
    稱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王桂園
    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
    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
    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
    圍內免為給付（見本院卷二第392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
    事實所為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王桂園於民國110年間，授權況開元委託大展公
    司出售臺北市○○區○○段0○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街000巷00號3樓，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建物）、
    及其共用部分同小段884、95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均101/10
    000），暨其坐落之同小段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4/10000
    ，下稱系爭土地，並與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合稱系爭不動
    產），並由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擔任承辦人。詎王桂園等3
    人竟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致伊陷於錯誤，乃於11
    0年5月7日與代理王桂園之况開元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金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
    買系爭不動產。嗣伊僱工拆除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上
    開瑕疵，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
    帶賠償3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
    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300萬元，再備
    位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
    請求王桂園賠償300萬元。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等2人連帶賠
    償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王桂園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
    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
    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㈣、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王桂園2人辯以：伊等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交付由訴外
    人尚昕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
    出具之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測試報告（下稱系爭甲報告）
    予原告，且況開元於102年間向訴外人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
    產後，王君豪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點交系爭不動產
    ，系爭不動產登記在王桂園名下後，王桂園並未再對系爭建
    物進行裝潢，伊等不知系爭建物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
    落、滲漏水等瑕疵，且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至現場
    看屋數次，亦未察覺，伊等並無刻意隱匿上情，自不構成詐
    欺侵權行為。又系爭建物乃76年間建成，氯離子含量於0.6
    公斤/立方公尺以下即符合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而系爭甲
    報告之測試結果顯示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並未逾上開標準
    ，且系爭不動產交屋之際，並未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
    剝落、滲漏水等瑕疵，王桂園自無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況原
    告於110年間拆除系爭建物天花板後，已發現系爭建物有滲
    漏水瑕疵，並於同年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刑事告訴，將該瑕
    疵通知王桂園，卻於112年6月30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始就該
    部分主張減少價金，已罹於民法第365條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
    間。另原告主張上開瑕疵在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前已然存在，
    原告自不得請求王桂園負不完全給付之責等語。並聲明：⒈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朱麗芳等2人則以：原告前係經訴外人台灣房屋內湖特許加盟
    店即興富金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房屋）之員工即
    訴外人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朱麗芳並未參與帶看之過程。
    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賣方有交付系爭甲報告予原告閱覽，
    又原告自承乃拆除天花板裝潢後始發現有鋼筋裸露、鏽蝕、
    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朱麗芳確實並不知情，亦無可能
    就此進行調查，並無故意隱匿上情或違反注意義務之情事。
    另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非屬於保護他人
    之法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大展公司前於102年間受王君豪委託出售系爭不動產，嗣經大
    展公司仲介，由况開元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
    約（如本院卷二第239至279頁所示），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
    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並於不動產標
    的現況說明書約定同意檢測海砂屋（氯離子），檢測結果若
    超出標準值，則合約作廢，王君豪、况開元並在不動產標的
    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61頁所示）簽名、用印。况開
    元遂委託尚昕公司就系爭建物進行硬固混凝土氣離子含量試
    驗，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系爭甲報告（如本院卷一
    第114頁所示）。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租
    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其
    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園
    。
㈡、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
    承辦人為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况開元於110年2月8日代
    理王桂園填寫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
    卷二第219、235頁所示，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大展公司
    於110年2月18日製作大湖新銳天下邊間三樓成屋不動產說明
    書【如本院卷一第78至113頁所示（含系爭現況說明書），
    下稱系爭不動產說明書】。訴外人即原告之母簡玉筑於110
    年5月4日，經台灣房屋之員工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張獻云
    並提供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予簡玉筑閱覽，原告於同年月7日
    在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上簽名。
㈢、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如本院卷一第56至73頁所示），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
    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即訴外人張順澤於簽約當
    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
    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
    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
    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
    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嗣原告於110年5月16日授
    權簡玉筑處理後續事宜，簡玉筑於同日與王桂園之代理人况
    開元簽立增補契約（如本院卷一第75頁所示）。
㈣、况開元、朱麗芳係於110年5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始第
    一次見到原告、簡玉筑。
㈤、王桂園與原告於110年5月7日簽定借屋裝修協議書（如本院卷
    二第113頁所示），約定借屋狀修日期為110年6月11日，後
    原告取消借屋裝修，並於系爭增補契約約定須於110年7月2
    日（含）前完成過戶。嗣原告與王桂園實際於110年7月1日
    交屋時，原告之代理人張獻云收受系爭甲報告原本，嗣張獻
    云交付簡玉筑，簡玉筑再交付原告收執。
㈥、簡玉筑於110年7月15日委託訴外人正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中
    正土木實驗室（台北）就系爭建物進行氯離子含量檢測，經
    該實驗室於110年7月22日出具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如本院
    卷一第124至127頁所示，下稱系爭乙報告）。
㈦、原告於110年7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
    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
    况開元，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
    達王桂園、大展公司。大展公司於110年8月5日寄發內湖週
    美郵局存證號碼000099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298至310
    頁所示）予原告，副本寄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台灣房
    屋，嗣已送達原告。
㈧、簡玉筑前因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情事，對王桂園、况
    開元、朱麗芳提起詐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
    號為不起訴處分，嗣簡玉筑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下稱高檢署）發回士林地檢署續行偵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於112年6月1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簡
    玉筑聲請再議，經高檢署於112年8月1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
    第6260號駁回再議聲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
    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
    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王桂園等3人
    有故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之行為云云，為被告所否認
    ，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王桂
    園係於同年7月1日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㈢、㈤），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
    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及系爭建物是否存有鋼筋裸露、鏽蝕、
    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經該會鑑定結果略以：系爭建物
    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已超
    過歷次之國家標準值，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對建物
    之結構安全有影響。又系爭建物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
    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分布位置分散各處，如客廳平頂、主
    臥室平頂、浴室平頂、廚房平頂、走道平頂等。依系爭建物
    存有上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外觀現況樣
    態，研判存在之時間應有10年以上，亦即於110年7月1日交
    屋之前即已存在等情，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下稱
    系爭丙鑑定報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置於卷外之
    系爭丙鑑定報告第6、7、10、11頁、本院卷二第413頁），
    堪認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
    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
    情形。
　⒉惟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
    ，况開元於同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現況說明書，嗣
    况開元於同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
    書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
    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
    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
    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
    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參諸塗改後之現況說
    明書項目第32項記載：「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檢測情
    事？有☑」（見本院卷二第76頁）；又證人即承辦系爭買賣
    契約之地政士張順澤於本院到庭證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修
    改的部分都是伊在簽約的當時修改的，因為伊詢問賣方對屋
    況的敘述後，發現原本的現況說明書內容有誤植，所以幫忙
    修改，並經兩造簽名確認，項目第32項部分，原來的氯離子
    含量檢測本來是勾選無，但簽約過程中，賣方在交付權狀時
    有氯離子測試報告即系爭甲報告夾在權狀裡面，所以才從無
    修改成有，當天當場就交付給原告、原告之母簡玉筑、買方
    仲介張獻云審閱，因為該檢測報告的平均數值符合83年以前
    的含量限制，是難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4至325頁），
    足見原告對於系爭甲報告所載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知之甚
    詳，是原告以王桂園等3人未提供系爭甲報告供其審閱為由
    ，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混凝土氯離子含量
    過高之舉措，及朱麗芳有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均非可
    採。
　⒊至系爭現況說明書固記載：第36項「樑柱部分有無顯見間隙
    裂痕？無☑」、第37項「房屋鋼筋有無裸露？無☑」、第39項
    「有無滲漏水狀況？無☑」（見本院卷二第76頁），惟原告
    自承其係於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系
    爭建物樑柱有多處間隙裂縫、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
    滲漏水痕跡（見本院卷一第23頁），並有現場照片足考（見
    本院卷一第116至122頁），可見上開瑕疵並非肉眼一望即可
    查知。再參諸原告提出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
    發現沾有疑似防水針劑之報紙，該報紙出刊日期為102年7月
    20日（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然況開元前於102年5月26日
    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
    ，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
    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
    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
    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
    點交予王桂園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可知王桂園實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占有系爭不動產
    ，難認上開報紙係王桂園等2人所放置，則原告執此主張王
    桂園等2人於102年7月間已知悉系爭建物存有前揭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事，並故意在系爭現況說明
    書為上開不實之記載云云，不足為採。
　⒋另審諸產權調查表注意重點說明第4項：「建物瑕疵情形，仲
    介人員依通常程序之檢查可由肉眼判別者」（見本院卷一第
    86頁），而系爭建物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
    等情形，需經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得發現
    ，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已如前述，尚難認朱麗芳有何查
    知上開情事之可能，是原告以系爭建物客觀上存有前揭瑕疵
    為由，主張朱麗芳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亦非可取。
　⒌此外，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認定王桂園等3人有何故意隱匿
    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
    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之舉措，亦不足以認定朱麗芳有何違
    反告知、解說義務之情事，則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
    ，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188條
    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
    芳等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均非有據。
㈡、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
    文定有明文。又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
    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
    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
    台上字第117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離
    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
    已認定如前，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
    66公斤/立方公尺，必然造成鋼筋生鏽甚至腐融，腐融後不
    但使鋼筋有效斷面減少，且其腐蝕後之體積膨脹，會擠壓混
    凝土保護層，致混凝土表層崩落且鋼筋裸露，損害結構體，
    對系爭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乙節，亦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鑑定明確在卷（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8、9頁），足認系爭建
    物確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致混凝土表層崩落、鋼筋裸
    露，而影響結構安全之情形。另衡諸一般社會通念，混凝土
    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
    房屋，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之競爭力較為薄弱，降低一般人之
    交易意願，致減少其經濟價值，則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
    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事
    ，自屬有減少其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物之瑕疵無疑。
　⒉至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
    因，係其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而系爭甲報告檢
    測時，系爭建物並無滲漏水之情形，系爭甲報告較為可採云
    云。查系爭甲報告雖載有略以：系爭建物之試體樣品編號1
    、2、3之氯離子含量分別0.522公斤/立方公尺、0.591公斤/
    立方公尺、0.566公斤/立方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4頁
    ），惟系爭甲報告之取樣日期為102年5月29日，距離系爭買
    賣契約簽立時點，已相隔近8年，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
    含量於此段期間，是否發生變化，顯有未明，自難逕採為有
    利於王桂園之認定。又系爭建物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已
    存在滲漏水情形，業如前述，則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
    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
    漏水所致云云，尚非可採。
㈢、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
    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
    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是於特定物買賣之情形，除因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外，買
    受人就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情形，得於解除契約
    、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等權利中，擇一行使。次按買受
    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
    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值
    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
    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
    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
    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
    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11
    0年度台上字第3191號裁判意旨參照）。故買受人因買賣標
    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
    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經查：
　⒈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
    水泥剝落之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
    段規定請求減少系爭買賣契約之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溢付之價金，洵屬有據。
　⒉王桂園抗辯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
    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等語。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
    ，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
    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不能即知之瑕疵，
    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
    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
    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
    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
    法第356條第1項、第3項、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
　⑴原告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之情事後
    ，隨即於同年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
    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
    况開元以為通知，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
    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雖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
    執事項㈦），惟上開存證信函中並未敘及系爭建物有滲漏水
    瑕疵乙節，有該存證信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
    。
　⑵又原告於110年10月15日以王桂園等3人未據實告知系爭建物
    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外露、生鏽、牆壁龜裂、
    滲漏水等瑕疵為由，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罪之告訴，嗣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
    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同年月27日
    送達王桂園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偵查全案卷宗確認
    無訛。參諸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已明確記載：原告主張系爭建
    物樑柱多處有間隙裂縫、鋼筋裸露、牆面水泥剝落及滲漏水
    痕跡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可認原告於110年10月間
    ，對王桂園等3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時，已就系爭建物存有
    滲漏水瑕疵為通知，王桂園至遲於111年4月27日收受上開不
    起訴處分書時，已受領該瑕疵通知。惟原告遲至112年6月30
    日（見本院卷一第10頁民事起訴狀之本院收文章戳印），始
    針對系爭建物之滲漏水瑕疵，對王桂園行使瑕疵擔保之減少
    價金請求權，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6至21
    頁），是王桂園辯稱原告就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
    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消滅等語，尚非無據
    。故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即不得行使減少
    價金請求權。
　⒊經本院就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
    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因原告不得就滲漏水瑕疵行使減少
    價金請求權，以下即不再就該部分瑕疵為論述）所致價值減
    損乙節，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其鑑定結果略以：經
    以系爭不動產附近3個相似案例比較分析後，系爭不動產於1
    10年5月7日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又系爭建物之混
    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因混凝土
    氯離子含量愈高時，與鋼筋之化學反應愈強，鋼筋生鏽腐蝕
    之跡象愈明顯，鋼筋之有效斷面必然減少，換言之，造成房
    屋之損害或影響房屋之結構安全愈大，故考量汙名化價值減
    損時，其減損百分比必然較大。經蒐集類似案例以比較法估
    算後，系爭不動產汙名化價值減損金額為146萬3,245元，又
    修繕補強上開瑕疵之費用為27萬6,000元，亦屬系爭不動產
    價值減損之範圍等語，有系爭丙報告足考（見系爭丙報告第
    9至11至13、17頁），由上可知，系爭不動產於系爭買賣契
    約成立時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因存有混凝土氯離
    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而造成之價
    值減損為173萬9,245元（計算式：146萬3,245元＋27萬6,000
    元＝173萬9,245元），是系爭不動產存有上開瑕疵之價格應
    為1,227萬4,961元（計算式：1,401萬4,206元－173萬9,245
    元＝1,227萬4,96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上開瑕疵造成價格
    減損之比例為12.41％（計算式：173萬9,245元÷1,401萬4,20
    6元＝0.1241，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故系爭不動產
    於110年5月7日買賣時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
    露、鏽蝕、水泥剝落」瑕疵之價值差額占系爭不動產無該部
    分瑕疵應有價值之比例即瑕疵減損價值比率為12.41％，再以
    系爭買賣契約總價1,460萬元計算，應認原告就上開瑕疵得
    請求減少價金之金額為181萬1,860元（計算式：1,460萬元×
    12.41％＝181萬1,860元），是原告備位請求王桂園返還溢領
    之價金在181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非有理。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8月7
    日送達王桂園，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4頁
    ），王桂園經此請求後，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
    就其得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
    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給付1
    81萬1,860元，及自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王桂園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
    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分別酌定相當金
    額，宣告得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47號
原      告  尤楷勛  

訴訟代理人  林威伯律師
複  代理人  李詩涵律師
被      告  王桂園  
            况開元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維立律師
            賴邵軒律師                    
被      告  朱麗芳  
            大展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鑑欽  
訴訟代理人  邱國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王桂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八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王桂園負擔十分之六，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萬元為被告王桂園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桂園如以新臺幣壹佰捌拾壹萬壹仟捌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第1項原為：被告王桂園、况開元（下與王桂園合稱王桂園等2人）、朱麗芳（下與王桂園等2人合稱王桂園等3人）、大展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展公司，並與朱麗芳合稱朱麗芳等2人，另與王桂園等3人合稱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1頁），嗣變更上開聲明為：㈠、王桂園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見本院卷二第392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王桂園於民國110年間，授權況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臺北市○○區○○段0○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3樓，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同小段884、95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均101/10000），暨其坐落之同小段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94/10000，下稱系爭土地，並與系爭建物及其共用部分合稱系爭不動產），並由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擔任承辦人。詎王桂園等3人竟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致伊陷於錯誤，乃於110年5月7日與代理王桂園之况開元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以總價金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嗣伊僱工拆除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上開瑕疵，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賠償3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300萬元，再備位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賠償300萬元。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等2人連帶賠償3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王桂園等3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朱麗芳等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被告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為給付；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王桂園2人辯以：伊等於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已交付由訴外人尚昕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之硬固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測試報告（下稱系爭甲報告）予原告，且況開元於102年間向訴外人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後，王君豪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點交系爭不動產，系爭不動產登記在王桂園名下後，王桂園並未再對系爭建物進行裝潢，伊等不知系爭建物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且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已至現場看屋數次，亦未察覺，伊等並無刻意隱匿上情，自不構成詐欺侵權行為。又系爭建物乃76年間建成，氯離子含量於0.6公斤/立方公尺以下即符合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而系爭甲報告之測試結果顯示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並未逾上開標準，且系爭不動產交屋之際，並未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王桂園自無須負瑕疵擔保責任。況原告於110年間拆除系爭建物天花板後，已發現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並於同年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刑事告訴，將該瑕疵通知王桂園，卻於112年6月30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始就該部分主張減少價金，已罹於民法第365條規定之6個月除斥期間。另原告主張上開瑕疵在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前已然存在，原告自不得請求王桂園負不完全給付之責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朱麗芳等2人則以：原告前係經訴外人台灣房屋內湖特許加盟店即興富金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房屋）之員工即訴外人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朱麗芳並未參與帶看之過程。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賣方有交付系爭甲報告予原告閱覽，又原告自承乃拆除天花板裝潢後始發現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朱麗芳確實並不知情，亦無可能就此進行調查，並無故意隱匿上情或違反注意義務之情事。另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規定非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大展公司前於102年間受王君豪委託出售系爭不動產，嗣經大展公司仲介，由况開元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如本院卷二第239至279頁所示），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並於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約定同意檢測海砂屋（氯離子），檢測結果若超出標準值，則合約作廢，王君豪、况開元並在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61頁所示）簽名、用印。况開元遂委託尚昕公司就系爭建物進行硬固混凝土氣離子含量試驗，尚昕公司於102年5月31日出具系爭甲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14頁所示）。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園。
㈡、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承辦人為大展公司員工朱麗芳），况開元於110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不動產之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219、235頁所示，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大展公司於110年2月18日製作大湖新銳天下邊間三樓成屋不動產說明書【如本院卷一第78至113頁所示（含系爭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不動產說明書】。訴外人即原告之母簡玉筑於110年5月4日，經台灣房屋之員工張獻云帶看系爭建物，張獻云並提供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予簡玉筑閱覽，原告於同年月7日在系爭不動產說明書上簽名。
㈢、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如本院卷一第56至73頁所示），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即訴外人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嗣原告於110年5月16日授權簡玉筑處理後續事宜，簡玉筑於同日與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簽立增補契約（如本院卷一第75頁所示）。
㈣、况開元、朱麗芳係於110年5月7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始第一次見到原告、簡玉筑。
㈤、王桂園與原告於110年5月7日簽定借屋裝修協議書（如本院卷二第113頁所示），約定借屋狀修日期為110年6月11日，後原告取消借屋裝修，並於系爭增補契約約定須於110年7月2日（含）前完成過戶。嗣原告與王桂園實際於110年7月1日交屋時，原告之代理人張獻云收受系爭甲報告原本，嗣張獻云交付簡玉筑，簡玉筑再交付原告收執。
㈥、簡玉筑於110年7月15日委託訴外人正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中正土木實驗室（台北）就系爭建物進行氯離子含量檢測，經該實驗室於110年7月22日出具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如本院卷一第124至127頁所示，下稱系爭乙報告）。
㈦、原告於110年7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大展公司於110年8月5日寄發內湖週美郵局存證號碼000099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298至310頁所示）予原告，副本寄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台灣房屋，嗣已送達原告。
㈧、簡玉筑前因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情事，對王桂園、况開元、朱麗芳提起詐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嗣簡玉筑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發回士林地檢署續行偵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2年6月1日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80號為不起訴處分，簡玉筑聲請再議，經高檢署於112年8月1日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6260號駁回再議聲請。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故意隱匿系爭建物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瑕疵之行為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况開元於110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王桂園係於同年7月1日交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㈤），又本院依原告聲請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系爭建物之氯離子含量及系爭建物是否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經該會鑑定結果略以：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已超過歷次之國家標準值，屬於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對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又系爭建物存有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分布位置分散各處，如客廳平頂、主臥室平頂、浴室平頂、廚房平頂、走道平頂等。依系爭建物存有上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外觀現況樣態，研判存在之時間應有10年以上，亦即於110年7月1日交屋之前即已存在等情，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下稱系爭丙鑑定報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稽（見置於卷外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6、7、10、11頁、本院卷二第413頁），堪認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
　⒉惟王桂園於110年間授權况開元委託大展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况開元於同年2月8日代理王桂園填寫系爭現況說明書，嗣况開元於同年5月7日代理王桂園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1,460萬元向王桂園購買系爭不動產，因代書張順澤於簽約當日發現系爭甲報告之存在及系爭現況說明書上所載內容與現況不符後，原告、况開元及代理王桂園遂於同日在系爭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9、32、40、41項塗改處用印（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如本院卷二第75、76頁所示），並由况開元當場將系爭甲報告原本交付張順澤收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參諸塗改後之現況說明書項目第32項記載：「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檢測情事？有☑」（見本院卷二第76頁）；又證人即承辦系爭買賣契約之地政士張順澤於本院到庭證稱：系爭現況說明書有修改的部分都是伊在簽約的當時修改的，因為伊詢問賣方對屋況的敘述後，發現原本的現況說明書內容有誤植，所以幫忙修改，並經兩造簽名確認，項目第32項部分，原來的氯離子含量檢測本來是勾選無，但簽約過程中，賣方在交付權狀時有氯離子測試報告即系爭甲報告夾在權狀裡面，所以才從無修改成有，當天當場就交付給原告、原告之母簡玉筑、買方仲介張獻云審閱，因為該檢測報告的平均數值符合83年以前的含量限制，是難得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4至325頁），足見原告對於系爭甲報告所載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知之甚詳，是原告以王桂園等3人未提供系爭甲報告供其審閱為由，主張王桂園等3人有刻意隱匿系爭建物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之舉措，及朱麗芳有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均非可採。
　⒊至系爭現況說明書固記載：第36項「樑柱部分有無顯見間隙裂痕？無☑」、第37項「房屋鋼筋有無裸露？無☑」、第39項「有無滲漏水狀況？無☑」（見本院卷二第76頁），惟原告自承其係於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發現系爭建物樑柱有多處間隙裂縫、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痕跡（見本院卷一第23頁），並有現場照片足考（見本院卷一第116至122頁），可見上開瑕疵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再參諸原告提出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發現沾有疑似防水針劑之報紙，該報紙出刊日期為102年7月20日（見本院卷一第116頁），然況開元前於102年5月26日與王君豪簽訂買賣契約，由况開元向王君豪購買系爭不動產，並指定登記名義人為王桂園，王桂園於102年6月20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嗣因王君豪向王桂園承租系爭建物，租賃期間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3年2月1日止，其後王君豪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王桂園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王桂園實係於103年農曆新年前夕，始占有系爭不動產，難認上開報紙係王桂園等2人所放置，則原告執此主張王桂園等2人於102年7月間已知悉系爭建物存有前揭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事，並故意在系爭現況說明書為上開不實之記載云云，不足為採。
　⒋另審諸產權調查表注意重點說明第4項：「建物瑕疵情形，仲介人員依通常程序之檢查可由肉眼判別者」（見本院卷一第86頁），而系爭建物之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需經拆除系爭建物原有天花板裝飾隔層後始得發現，並非肉眼一望即可查知，已如前述，尚難認朱麗芳有何查知上開情事之可能，是原告以系爭建物客觀上存有前揭瑕疵為由，主張朱麗芳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云云，亦非可取。
　⒌此外，原告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認定王桂園等3人有何故意隱匿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形之舉措，亦不足以認定朱麗芳有何違反告知、解說義務之情事，則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僅針對朱麗芳）、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王桂園等3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朱麗芳等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均非有據。
㈡、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又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
　⒈系爭建物在王桂園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即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情形，已認定如前，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必然造成鋼筋生鏽甚至腐融，腐融後不但使鋼筋有效斷面減少，且其腐蝕後之體積膨脹，會擠壓混凝土保護層，致混凝土表層崩落且鋼筋裸露，損害結構體，對系爭建物之結構安全有影響乙節，亦經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明確在卷（見系爭丙鑑定報告第8、9頁），足認系爭建物確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致混凝土表層崩落、鋼筋裸露，而影響結構安全之情形。另衡諸一般社會通念，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之房屋，在不動產交易市場之競爭力較為薄弱，降低一般人之交易意願，致減少其經濟價值，則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滲漏水等情事，自屬有減少其價值及通常效用之物之瑕疵無疑。
　⒉至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其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而系爭甲報告檢測時，系爭建物並無滲漏水之情形，系爭甲報告較為可採云云。查系爭甲報告雖載有略以：系爭建物之試體樣品編號1、2、3之氯離子含量分別0.522公斤/立方公尺、0.591公斤/立方公尺、0.566公斤/立方公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4頁），惟系爭甲報告之取樣日期為102年5月29日，距離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點，已相隔近8年，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於此段期間，是否發生變化，顯有未明，自難逕採為有利於王桂園之認定。又系爭建物於110年7月1日交屋前，已存在滲漏水情形，業如前述，則王桂園辯稱系爭丙報告檢測系爭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之原因，係交屋後樓上層造成之滲漏水所致云云，尚非可採。
㈢、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於特定物買賣之情形，除因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外，買受人就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情形，得於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請求損害賠償等權利中，擇一行使。次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請求減少價金，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比較後，再按二者之差額占無瑕疵物應有價值之比例，計算其應減少之數額；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價金減少請求權，一經買受人以意思表示行使，出賣人所得請求之價金，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出賣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價金之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87年台簡上字第10號、99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191號裁判意旨參照）。故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向出賣人請求減少價金後，對於因此溢付之價金，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返還。經查：
　⒈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已如前述，則原告備位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請求減少系爭買賣契約之買賣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返還溢付之價金，洵屬有據。
　⒉王桂園抗辯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等語。按買受人應按物之性質，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其所受領之物。如發見有應由出賣人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即通知出賣人；不能即知之瑕疵，至日後發見者，應即通知出賣人，怠於為通知者，視為承認其所受領之物；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6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56條第1項、第3項、第3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原告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建物有氯離子含量過高之情事後，隨即於同年月27日寄發台北光華郵局存證號碼000285號存證信函（如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所示）予王桂園之代理人况開元以為通知，副本寄予台灣房屋、大展公司，並於同年月28日送達王桂園、大展公司，雖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㈦），惟上開存證信函中並未敘及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乙節，有該存證信函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5頁）。
　⑵又原告於110年10月15日以王桂園等3人未據實告知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外露、生鏽、牆壁龜裂、滲漏水等瑕疵為由，對王桂園等3人提起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告訴，嗣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4月14日以111年度偵字第8286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同年月27日送達王桂園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偵查全案卷宗確認無訛。參諸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已明確記載：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樑柱多處有間隙裂縫、鋼筋裸露、牆面水泥剝落及滲漏水痕跡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13頁），可認原告於110年10月間，對王桂園等3人提出上開刑事告訴時，已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為通知，王桂園至遲於111年4月27日收受上開不起訴處分書時，已受領該瑕疵通知。惟原告遲至112年6月30日（見本院卷一第10頁民事起訴狀之本院收文章戳印），始針對系爭建物之滲漏水瑕疵，對王桂園行使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請求權，有本件民事起訴狀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6至21頁），是王桂園辯稱原告就系爭建物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其價金減少請求權已逾6個月除斥期間而消滅等語，尚非無據。故原告就系爭建物存有滲漏水瑕疵部分，即不得行使減少價金請求權。
　⒊經本院就系爭建物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因原告不得就滲漏水瑕疵行使減少價金請求權，以下即不再就該部分瑕疵為論述）所致價值減損乙節，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其鑑定結果略以：經以系爭不動產附近3個相似案例比較分析後，系爭不動產於110年5月7日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又系爭建物之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平均值為1.2166公斤/立方公尺，因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愈高時，與鋼筋之化學反應愈強，鋼筋生鏽腐蝕之跡象愈明顯，鋼筋之有效斷面必然減少，換言之，造成房屋之損害或影響房屋之結構安全愈大，故考量汙名化價值減損時，其減損百分比必然較大。經蒐集類似案例以比較法估算後，系爭不動產汙名化價值減損金額為146萬3,245元，又修繕補強上開瑕疵之費用為27萬6,000元，亦屬系爭不動產價值減損之範圍等語，有系爭丙報告足考（見系爭丙報告第9至11至13、17頁），由上可知，系爭不動產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時之正常價格為1,401萬4,206元，因存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之瑕疵而造成之價值減損為173萬9,245元（計算式：146萬3,245元＋27萬6,000元＝173萬9,245元），是系爭不動產存有上開瑕疵之價格應為1,227萬4,961元（計算式：1,401萬4,206元－173萬9,245元＝1,227萬4,961元），則系爭不動產因上開瑕疵造成價格減損之比例為12.41％（計算式：173萬9,245元÷1,401萬4,206元＝0.1241，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故系爭不動產於110年5月7日買賣時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過高、鋼筋裸露、鏽蝕、水泥剝落」瑕疵之價值差額占系爭不動產無該部分瑕疵應有價值之比例即瑕疵減損價值比率為12.41％，再以系爭買賣契約總價1,460萬元計算，應認原告就上開瑕疵得請求減少價金之金額為181萬1,860元（計算式：1,460萬元×12.41％＝181萬1,860元），是原告備位請求王桂園返還溢領之價金在181萬1,860元範圍內，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理。
㈣、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8月7日送達王桂園，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4頁），王桂園經此請求後，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其得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桂園給付181萬1,860元，及自112年8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及王桂園等2人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茲分別酌定相當金額，宣告得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